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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举办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于 2023

年 3 月 30 日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，并拟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披露 2023 年第一

季度报告。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生

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公司定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（星期五）13:30-

17:00 举办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。本次业绩说明会采用网

络视频直播的方式举行，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。 

一、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

1、召开时间：2023年 4 月 21 日 13:30-17:00 

2、会议召开方式：网络视频直播 

3、网络直播地址：全景路演（http://ir.p5w.net） 

4、出席人员 

董事长马骥先生，董事、总经理姜云涛先生，董事、常务副总经理叶朋先

生，独立董事李春好先生，副总经理李秀峰先生，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朱兴功

先生，董事会秘书、总法律顾问张德申先生，子公司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

司总经理金磊先生，子公司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总经理孔维先生，子公

司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继忠先生等。 

二、征集提问事项 

为充分尊重投资者、提升交流的针对性，现就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

投资者公开征集提问，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。敬请投资者于 2023 年 4

月 20 日 15：00 前访问 http://ir.p5w.net/zj，或扫描下方二维码，进入提问

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提问。公司将于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上

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提问进行回答。 



 

 

（投资者提问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） 

特此公告 

 

 

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4月11日 


